附件3    

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编制说明
主项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二、主管部门：

与《瑞丽市清单》保持一致。

三、实施机关：

与《瑞丽市清单》保持一致。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与《瑞丽市清单》保持一致。

五、子项：

根据《瑞丽市清单》，按照实际实施、全面覆盖的原则承接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已划分好的子项。
子项、办理项实施规范

一、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二）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三）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四）设定依据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五）监管依据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六）实施机关

依据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结合《瑞丽市清单》完善。
（七）审批层级

与《瑞丽市清单》保持一致。
（八）行使层级

与《瑞丽市清单》保持一致。
（九）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受理层级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一）是否存在初审环节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二）初审层级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三）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四）要素统一情况

国务院部门明确“全部要素全国统一”的，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国务院部门明确“部分要素全国统一”的，根据实际情况可明确为“全省要素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三、行政许可条件

（一）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二）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一）服务对象类型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二）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四）许可证件名称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五）改革方式

在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基础上，可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合理补充完善。
（六）具体改革举措

在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基础上，根据完善后的“改革方式”列明具体的改革措施。

（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五、申请材料

依据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结合实际情况，依法依规在“减材料”等方面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合理优化调整，并写出相关依据和条款内容。
六、中介服务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七、审批程序

依据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结合实际情况，依法依规简化审批流程，压缩中间环节，减少非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写出相关依据和条款内容。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对标先进地区进一步压减承诺审批时限，且不得超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公开的承诺时限。

九、收费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行政许可证件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四、监管主体

与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五、备注

依据国务院部门、省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结合《瑞丽市清单》中我市简政放权相关文件进一步完善备注。

截至目前，已公布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的省直部门、中央驻滇单位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民族宗教委、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能源局、省林草局、省统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人防办、省粮食和储备局、省药监局、省档案局、省新闻出版（版权）局、省电影局、省侨办、省委网信办、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省国家安全厅、昆明海关、省通信管理局、省地震局、省气象局、国家能源局云南监管办、云南证监局、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公布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的州级单位有：州财政局、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州委编办）、州档案局、州消防救援支队已公布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请各有关部门及时与上级对接，按时完成本部门的实施规范的编制公布。
